撤销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69号
陈帅、泰清欣国际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王爱华、许准、周小丹、刘振宇及其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你（单位）于2019年06月28日、2019年08月06日和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取得公司变更备案、变更登记（备案）和注销登记（备案）。根据申请人陈帅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当事人数字服务平台（e窗通2.0）许可审批系统实名认证信息查询截图，可以证实申请人身份信息真实有效。据申请人陈帅表述，本人对泰清欣国际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于2019年06月28日的变更登记(备案)及后续的变更登记(备案)均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也都不是本人签字。申请人陈帅提供了两份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2019年6月28日的《泰清欣国际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落款‘全体股东亲笔签字或加盖公章 陈帅签字’处的‘陈帅’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陈帅签名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记”。另一份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2019年8月1日的《转让协议》上‘转让方（陈帅）签字’处的‘陈帅’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陈帅’签名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记”。申请人陈帅同时提供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在核准日期为"2019年8月6日"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内资企业)档案变更登记》中有：右上角标示"18"页，标称时间为"2019年8月1日"的《泰清欣国际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下称检材一。与检材一同一档案中：右上角标示"19"页，标称时间为"2019年8月1日"的《转让协议》一份，下称检材二。对现有送检鉴定材料检验分析认为：1.检材一，检材二上"陈帅"签名字迹是直接书写形成。2.检材一，检材二上"陈帅"签名字迹与样本上"陈帅"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调查期间，申请人陈帅同时提供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0115民初17408号，其判决为：确认陈帅与王爱华于2019年8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不成立。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的规定，在你（单位）办理监事备案和股东变更时，分别提交了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材料进行监事备案和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材料及转让协议进行股东变更，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经查，你（单位）本次虚假变更登记行为作出后，已办理后续注销登记，导致市场主体无法直接恢复至虚假登记行为实施前的初始登记状态。依据《撤销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操作实施意见（试行）》第二十条关于“该次虚假变更登记存在后续变更登记行为影响市场主体恢复到登记前状态的，应当结合个案情况在撤销登记决定中明确撤销登记的范围和内容，必要时可以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一并进行调查处理”的规定，建议在撤销虚假变更登记事项的同时，一并对后续注销登记行为进行撤销处理，恢复至虚假登记行为实施前的初始登记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19年06月28日、2019年08月06日和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取得公司变更备案、变更登记（备案）和注销登记（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成功   、 安家宝               联系电话： 010-89287461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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